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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局窗口：新增内资企业加工贸易审批业务

交通窗口：整合资源 启动内部并联审批机制

建设窗口：以“三抓、三增强”，提高服务水平
消防窗口：为多家消防控制室提供早期技术指导

卫生窗口：推出行政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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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中心发文贯彻黄钦书记重要批示

3月17日，市委黄钦书记对商务工作信息专报（201005）《展窗口新风采 塑商务新形象》作出了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中组织开展比学赶活动，比服务能力、比服务质量、比服务效率，全面提升中心服务水平。

3月18日，中心根据市委黄书记的重要批示，专门下发了《关于转发市委黄钦书记重要批示的通知》至各进驻窗口单位。要求各窗口单位认真学习领会黄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以商务局强化“五个力”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为标杆，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高行政效能，特别要把行政审批环节作为重点来抓，切实把审批事项减到位、把审批时限压到位，力争审批时限提速20%以上，同时，要切实做到服务收费“零增长”，以更细、更高、更快的服务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窗口服务形象的新提升。
  中心印制导示寄发全市百家骨干企业及各镇开发区，

 指导内外资基本建设项目

为进一步深化重要建设项目“绿色通道”制度，使更多申办者了解和熟悉基本建设项目的申办，近日，市行政服务中心根据张政办［2009］64号《关于印发张家港市重要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实施办法的通知》的精神，将我市权限内内、外资重要建设项目范围、审批流程、办理简图等相关信息编制成导示，专门寄发全市百家骨干企业及各镇开发区，指导和方便申办人办理内、外资基本建设项目。
同时，中心还将导示放置导询台及相关窗口，供申办者查阅。
服务创新
商务局窗口：新增内资企业加工贸易审批业务

近日，国泰国贸股份、东渡纺织等内资企业先后在中心商务局窗口办理了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切实感受到了窗口一站式服务所带来的高效和便捷。

为进一步落实市委、市政府“两集中、两到位”文件精神，进一步方便企业、提高行政服务效率，中心商务局窗口又新增内资企业加工贸易审批业务，业务涵盖了内资企业申办加工贸易进、来料加工批准证及其变更的审批和加工贸易企业生产能力证明的出具等。
至此，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审批业务都集中在中心窗口统一办理，此举理顺了业务关系，规范了业务流程，进一步方便了办事企业。

交通窗口整合资源 启动内部并联审批机制

为提高交通行政许可效能，坚持“快速、高效、便民”的中心服务宗旨，交通窗口挖掘内部潜力，在单个许可项目很难再压缩承诺时间的情况下，把申办者同一申请涉及交通内部不同许可主体行使的行政许可事项由原来各许可主体机构进行行政行为，改为由交通行政许可科牵头组织，相关行政许可机构联合参与的并联许可机制，达到给申办客户缩短审批时间的便捷目的。
根据这一构想，交通局行政许可科加强与局所属相关单位的沟通合作，对涉及两个以上许可机构的许可事项进行了梳理，确定将涉及公路、航道两部门的临河、跨河等与公路有关设施建设许可、涉及航道、海事两部门的临河、跨河等与通航有关设施建设等3个许可主体的4个项目合并为2个联办项目实行交通内部联办制度，此办法将使每个联办项目在原来承诺时间的基础上缩短将近一半。
目前联办项目的流程和表格已经制作完毕，已正式对外受理业务。
建设窗口：以“三抓、三增强”，提高服务水平

今年以来，建设窗口坚持把服务放到加快推进转型升级的创新发展中去思考，放到市委、市政府抓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谋划，放到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中去探索，围绕“三抓三增强”，在提高窗口服务水平上下功夫，努力开创行政服务工作新局面。

一是抓认识、增强窗口服务动力。为充分发挥窗口的服务功能，结合机关作风建设要求，以争创务实、高效的群众满意的服务窗口为目标，切实解决窗口人员对优质服务认识不足、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效能不高的现象，努力在全窗口上下形成讲服务、比成绩、比贡献，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真正使窗口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工作效能进一步提升，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二是抓统筹、增强窗口服务效力。建设窗口的同志来自本系统各单位，为服务大局，全体工作人员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服务工作，首先是强化业务素质、落实分工负责制；其次是制定优质服务目标，明确自己的职责；第三是强化工作实效，紧紧围绕重大工作、民生工作，抓住重点、破解难点，坚持做到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由滞后服务向超前服务的转变。

三是抓基础、增强窗口服务实力。在日常的工作中，窗口人员抓好知识更新，努力提高业务工作水平。针对我市建设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好服务信息反馈，拓展服务渠道，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不断强化窗口的服务功能。

消防窗口：为多家消防控制室提供早期技术指导

针对消防控制室设计复杂、审批现场核查一次性通过率低的问题，近日，消防大队行政许可科组织专门技术力量，主动上门，提前为新、改、扩建工程中设置有消防控制室的158家单位进行现场指导，逐一“体检”。

“体检”过程中，技术服务队对前期下发的《消防控制室管理及应急程序》、《消防控制室管理制度》、《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职责》、《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维护管理制度》的上墙情况以及是否制定消防控制室的身份证牌、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进行了检查，对于个别控制室监管不严，存在管理不到位的情况，监督人员给予了细心指导。监督人员还要求各单位紧紧抓住规范要求和各项规章制度，全面排查消防控制室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隐患，并要求各值班人员高度重视消防控制室在应急事故中的关键作用，分析研究自动消防设施运行原理，掌握排查故障隐患的方式方法，不断的提高消防控制室系统的操作和实用能力。

此次“上门式”服务有效缩短了行政审批服务时间，提高了申报单位的一次性通过率。

卫生窗口：推出行政指导服务

“非常感谢你们的指导服务！”市西城购物公园某娱乐单位的业主黄某手中拿着一份“卫生行政指导意见书”，对卫生窗口工作人员给予他们装修图纸的提前审核把关表示感谢。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卫生行政许可证件，新年尹始，卫生窗口推出了为行政相对人主动、提前、免费提供卫生行政指导服务举措。在行政许可程序启动之前，卫生窗口就主动与城区行业卫生联办单位、监督分所日常巡查发现的正在装修单位等进行对接，以最快速度提前介入现场踏勘，本着“合法性、合理性”的原则，为申请人提供卫生技术指导，努力使得新开单位卫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生产经营场所功能间布局更加合理，有效规避或降低行政相对人盲目施工所造成的“厨房偏小”、“布局不合理”、“功能间不全”等风险，减少整改所造成的损失。

    卫生窗口推出卫生行政指导的举措，通过工作人员的主动热情服务，为相对人行政指导的同时也宣传普及了相关卫生法律、法规知识，让相对人熟悉了解了申办流程，从而能有效地提高行政相对人的自觉守法意识，促使相对人更好地理解、配合行政部门的工作，对于提高行政许可效率和工作质量，改善行政执法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数据统计
2010.1.1--2010.3.22中心窗口办件统计
	序号
	部门
	收件数
	办结数
	待办数

	1
	联办窗口
	17
	17
	

	2
	发改委
	342
	341
	4

	3
	经信委
	28
	28
	

	4
	商务局
	3400
	3400
	

	5
	民防局
	29
	28
	6

	6
	城管局
	501
	496
	9

	7
	城建基金
	14
	13
	1

	8
	住建局
	259
	255
	16

	9
	规划局
	285
	289
	21

	10
	烟草局
	253
	253
	1

	11
	消防大队
	53
	59
	

	12
	公安局
	15598
	15774
	1158

	13
	地税局
	1079
	1079
	

	14
	国税局
	970
	970
	

	15
	财政局
	
	
	

	16
	国土局
	3674
	3673
	2

	17
	卫生局
	203
	203
	

	18
	质监局
	2422
	2416
	7

	19
	文广新局
	29
	29
	

	20
	交通运输局
	2436
	2417
	19

	21
	环保局
	401
	406
	4

	22
	工商局
	1519
	1519
	3

	23
	气象局
	217
	217
	

	24
	安监局
	381
	381
	

	25
	农委
	76
	76
	

	26
	水利局
	22
	22
	

	27
	园林局
	31
	32
	1

	28
	中心VIP室
	1
	
	2

	29
	招投标中心
	162
	162
	

	30
	综合窗口
	15
	15
	

	31
	分中心汇总
	219086
	219080
	　6

	　
	    合计:
	253503
	253650
	1254


报：市委黄钦书记、市政府徐美健市长、市人大彭建平主任、市政协顾栋才主席，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顾月华，市委常委、副市长王亚方
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府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市委研究室、市级机关工委、中心各成员单位、中心行风监督员
发：中心各服务窗口、各科室、招投标中心、各行政服务分中心
  

